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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办理继承公

证需要集齐一沓证明

材料，群众要跑好几个

部门；如今，滨海公证

处的“智慧公证”小程

序可以让年轻人边喝

咖啡边预约公证。

“时代和科技的

不断发展要求公证

服务也必须装上‘加

速器’。”滨海公证处

主任周兆兆笑着向记

者展示他们的“魔法

清单”——

滨海公证处传统业务部部长张宣介绍，依据
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相关
规定，老张为小张出资又担心未来小张婚姻有变
化，将来出资款和房子都被分走，最妥当的做法
是写好赠与合同，明确约定该出资款只赠与小张
个人。

基于此，张宣建议，为防止婚姻关系终止时
财产分割不清，最好由老张夫妇与小张一起签订
书面协议，明确约定父母的出资性质，并约定清
楚购房款是只赠与子女还是赠与子女及其配

偶。也可以由小张与其配偶小李订立夫妻财产
约定，就该房产的权利归属、出资来源、占有份额
等做出明确约定。当事人可以针对赠与合同或
夫妻财产约定申办公证，公证员会协助审核协议
内容，并要求相关权利人到场，以确认协议各方
的意思表示以及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张宣介绍，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产，是比
较常见的情况，更是我国传统的家庭财产代际传
承方式，既体现了父辈对晚辈生活上的物质支
持，又表达了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
一旦子女出现婚变，父母的美好期待和双方家庭

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争议也随之而来。因此，在法
律层面提前做好预防性措施非常必要。

在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对房屋均
有出资的情况下，很难一刀切地规定房屋归哪一
方所有。在办理相关赠与合同或夫妻财产约定的
过程中，公证员将结合当事人家庭的具体情况，就
当事人各方意思表示、合同表达的严谨性、内容的
明确性、出资钱款的真实性、赠与目的等进行重点
审查，以便让父母的出资利益以及美好期待不落
空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父母出资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年

轻夫妻购房是近年来比较普遍的现

象。我市青年小张和小李结婚两年

了，一直和小张的父母住在一起，现

在想自己买房子搬出去，遂在附近的

小区选了一套价值200余万的二手

房。小张父亲老张表示，愿意出资

100万资助他们买房，但是又担心小

两口以后有矛盾闹离婚，是不是钱和

房子就直接被分走了，带着这份疑

虑，老张夫妇找到公证员咨询。

在天津市滨海公证处的档案柜里，藏着一个个关乎爱与信任、亲情与利益的真实故事——这里有亲兄弟为房产继承上演的“信任
拉锯战”，有父母为子女购房筑起的“法律防火墙”，更有公证员化身“法律魔术师”，用一纸文书所化解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
2024年，数千个家庭在这里通过办理遗嘱、协议、财产约定、证据保全等公证事项，找到了法律与温情的完美平衡点。让我们透过这些
身边的“公证日记”，来见证一纸公证书如何撬动社会治理的大智慧。

滨海公证处公证员刘娟在了解了双方的
诉求后，建议兄弟俩通过继承+提存公证的方
式解决。首先明确兄弟二人为共同继承（陈甲
继承房产，陈乙以获得对价补偿的形式继承其
应继承的份额），可以申请继承公证，公证员还
可以协助他们拟定继承析产协议。针对该房
产当时由陈乙前妻及女儿使用的特殊性，陈乙
主动表示愿意将所得款项的一部分给予其前
妻作为搬家补偿，其前妻和女儿也同意接受补
偿款并搬离房屋。

刘娟建议将陈乙的前妻和女儿一并纳入
提存申请人，并将受领条件分人员、分批次设
定：一是将陈甲给出的款项一分为二，一部分
补偿陈乙、另一部分补偿陈乙前妻及女儿，分
别设定各自领取补偿金的账号。二是将领取
补偿金的时间节点同样分成两次，陈乙协助陈

甲办理完房产继承手续、产权证变更至陈甲名
下后，陈乙及其前妻、女儿分别向公证处申请
领取第一部分补偿金；第二部分补偿金待陈乙
前妻、女儿搬离该房屋后，再申请领取。提存
协议中明确约定陈甲交付提存款的数额及时
限、陈乙三人各自对应的提存钱款的数额、提
存账号、当事人各方每次提取提存款的条件及
违约责任等。

对该解决方案以及提存协议内容，三方均
十分满意，在公证处签订了提存协议书。后在
履行协议过程中，三方既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
相互督促。最终，陈甲顺利地拿到了房屋产权
证书，房子也在规定时限内腾空，陈乙及其前
妻、女儿也都如期领到了各自的提存款项。

刘娟介绍，提存公证是指公证处依照法定
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

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
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熟时交付债权
人的活动。日常生活中，在这种双方对于对方的
履约能力或履约意愿还存有顾虑的情况下，提存
公证就是一种对双方都“保险”的选择。

刘娟告诉记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继承公证，
提存公证在很多场景下都可能被用到。如购房
人将购房款提存到公证处，既可以保证卖房人的
债权得以实现，也可以使买房人避免在房屋买卖
过程中出现各种不良后果；服务合同中，购买服
务的一方将标的款提存到公证处，约定依据服务
的进程，服务方分次取得款项，对双方都是一种
可靠的保障；在经济交往中出现的债权人无正当
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债权人因为其他
原因使债务人无法交付标的物的问题，都可以通
过提存公证来解决。

天津市法学会民法学分会名誉会长、天津师

范大学教授贾邦俊分析称，根据《民法典》第571

条，提存制度允许债务人通过公证机关履行债

务，以平衡多方利益。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

第三方公证，避免债权人拖延或债务人违约，从

而降低交易风险。本案中，陈甲将应支付给陈乙

的补偿金提存至公证处，待陈乙前妻与女儿搬离

后，陈乙方可领取款项，从而形成“互相制约”的

平衡机制。

“提存制度还体现了《民法典》的公平与效率

原则。”贾邦俊表示，结合本案，公平性在于均衡

了继承权人（陈甲）、份额享有人（陈乙）及实际

居住人（陈乙前妻与女儿）三方的权益；效率性

则表现为通过公证程序快速终结债务关系，避免

纠纷长期悬而未决。司法部《提存公证规则》进

一步细化了操作流程，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可

执行的程序，增强了交易安全性与可预见性。

提存制度的社会价值亦值得关注。其一，其

通过规则前置与程序正义，减少私力救济可能引

发的冲突，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其二，将意

思自治与契约自由融入法律实践，尊重当事人自

主选择，同时借助公证机关防范欺诈或胁迫。

本案中，提存公证不仅解决了房产过户的燃眉

之急，更彰显了法律在家庭纠纷中的“温度”——既

追求权益保障，亦兼顾人情伦理。这一制度为类似

的财产纠纷提供了高效、公平的解决范式，成为现代

民法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典型范例。

市民陈甲的父母均已过世，

留有私产房一套，老人只有陈甲

和陈乙两个孩子。哥哥陈甲想要

房子，弟弟陈乙是生意人，并不想

继承房产但急需流动资金，所以

兄弟俩商量，把房子通过公证继

承过户到陈甲名下，陈甲给予陈

乙房屋价格一半的补偿款。

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一是

这钱什么时候给？陈甲想的是：

如果公证之前给钱，给了钱陈乙

不同意过户怎么办，那钱不是要

不回来了？陈乙则担心先去公证

签字，签了字之后，陈甲不给钱怎

么办？还有另一个让陈甲挠头的

问题，这套房子虽然在父亲名下，

但原来是陈乙家居住，陈乙离婚

后搬离，其前妻带着女儿住在那

里（离婚协议未约定该房产居住

权内容），一直没有搬走。陈甲不

由得担心，陈乙拿钱签字后，如果

“前弟妹”不同意搬走，到时再

“讹”一笔搬家费怎么办？就这样

双方带着担忧和困惑，来到公证

处寻求帮助。

案例

对此，贾邦俊表示，父母出资购房的法

律问题涉及多重法律原则与实践考量。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若父母全

额出资并登记于子女名下，原则上视为对

子女一方的赠与，房屋归属子女个人所

有，但需结合婚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贡

献、子女抚养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

给予另一方补偿。若父母部分出资或

双方父母共同出资，则优先按约定

处理；无约定时，按出资比例分

割房产或给予相应补

偿，体现公平原则。对于婚后父母出资未

明确约定的情况，法律推定为对夫妻双方

的共同赠与，按共同财产处理，这一规则

旨在防止通过婚姻谋取不当利益，并贯彻

诚实信用原则。

财产分割时，除出资比例外，还需综合

考虑婚姻存续时长、家庭贡献（如全职照料

子女或家务劳动）、过错责任等因素，对弱

势方（如女方或无过错方）进行倾斜性保

护，体现法律对家庭伦理与实质公平的兼

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

强调“意思自治优先”，允许父母通过书面协议

明确出资性质（如借款或赠与），既尊重家庭代

际传承的传统意义，又避免因离婚导致代际财

产断裂，维护家庭关系纽带。同时，法律兼顾

社会秩序价值，倡导通过公证或书面协议减少

纠纷，确保交易安全与社会稳定。

贾邦俊认为，公证虽非必经程序，但具

有独特优势：公证机关可严格审查协议合法

性，确保条款规范严谨，降低后续争议风险；

其专业服务还可延伸至督促协议履行环节，

增强协议约束力。私人协议同样有效，但因

缺乏专业审查，可能存在漏洞。总体而言，

父母出资购房的法律规则通过对意思自治、

公平原则、现代家庭伦理观及社会秩序的平

衡，构建了兼顾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制度

框架，既保障个体权益，亦促进婚姻关系的健

康发展。

移动公证：自助取证App、电子证据保管平台、微信小
程序、远程视频公证

容缺受理：让当事人不再为漏带证件往返奔波

绿色通道：为特殊群体打开一扇窗，公
证员上门为卧床老人服务

“公证+”服务圈：把服务嵌入银行信贷、房产交易
甚至社区调解

当下，诚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作为维护社会诚信的“第一道防

线”，公证行业正用科技与温度，适应社会新变化，重新定义“一诺千金”的含义。

“我们还综合运用公证证明、保全证据、现场监督、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提存公证等制度特色和职能优势，创造性使用‘处方式’+‘项目制’工作模

式，有效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精准供给能力。” ——周兆兆


